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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辦機關、國土管理署、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技術

服務廠商與施工廠商之權責區分表 

一、 本表依「各機關洽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暨所屬機關專業代辦建

築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十八點規定訂之 

二、 全程代辦工程 

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基

礎工程分署 
設計 

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一、評 選 技 術 服 務 廠 商 階 段       

1.工程需求及相關資料 提供 彙整     

2.招標文件（註 2） 核定 編製 協辦    

3.評選技術服務廠商 協辦 辦理 協辦    

4.簽訂委託契約書 備查 

辦理 

(規劃設計

契約) 

辦理 

(監造契約) 辦理 辦理  

二、規 劃 設 計 階 段       

1.服務實施計畫書 備查 
審定(規劃

設計部份) 

審定(監造

部份) 
提出 提出  

2.規劃設計方案 
審定 

（註 2） 
審查 協辦 提出   

3.設計階段各項作業之時程控制 備查 督導  辦理   

4.規劃設計報告書 備查 核定  提出   

5.各項施工圖、結構計算書、編製施 

工規範及施工說明書、施工預 
   算書及其他書件（註3、4） 

協辦 

（註 5） 
審定 協辦 辦理   

6.土建、水電、管線等工程設計圖說 

   整合 
 審定 協辦 辦理   

7.主要建築材料、設備選擇   備查 審定  提出   

8.特別需求建築材料、設備選擇 審定 協辦  提出   

9.提報預期「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

益分析」 
辦理 配合 

 
配合   

三、公 開 閱 覽 階 段       

1.公開閱覽文件  審查 協辦 辦理   

2.公開閱覽 副知 辦理  協辦   

3.廠商意見處理 副知 督導及辦理 協辦 辦理   

四、招 標 階 段       

1.工程設計圖說、施工預算書、空白

標單、施工規範及補充說明書等招

標文件 (含固定價格分析資料) 
 審定 協辦 辦理   

2.預估底價及資料分析  辦理     

3.工程底價訂定 協辦  辦理及核定 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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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基

礎工程分署 
設計 

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4.工程招標；開標、審標、決標作業 
會辦/上級

機關監辦 
協辦 辦理 協辦   

5.招標程序疑義 備查  辦理    

6.設計圖說疑義解釋 副知 督導及辦理  辦理   

7.契約簽訂作業 備查  辦理 協辦  辦理 

8.監造計畫書（含品質保證系統） 備查  審定  辦理  

五、施 工 階 段       

1.年度預算需求（預算分配表） 配合  審定  辦理 配合 

2.申請建管單位各階段勘驗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3.開工報告 副知  審定  簽認 辦理 

4.施工廠商整體施工計畫書、整體品

質計畫書 
副知  審定  審查 辦理 

5.施工廠商之分項施工計畫書、施工

設備、替代之施工方法、施工場所

配置 

  備查  審定 辦理 

6.現場施工大樣圖整合繪製   備查  審定 辦理 

7.施工階段各項作業進度管制   審定  審查 辦理 

8.監造相關報表（含查驗報告）   備查  辦理  

9.施工中各項材料及設備選擇 
（材料選

色選樣） 
 備查 配合 審定 提出 

10.施工中各項材料及設備同等品選擇   核定 協辦 審查 提出 

11.工地試驗（含材料試驗與檢驗）   督導  審定 辦理 

12.施工品管及檢核簽證   備查  審定 辦理 

13.施工品保執行及檢核簽證   備查  辦理 配合 

14.工安與環保相關問題處理   督導 協辦 審定 辦理 

15.工程估驗、計價 【副知】  核定  簽認 辦理 

16.變更設計       

（1）需求變動 核定  督導 辦理 辦理 配合 

（2）項目及圖說內容   審定 辦理 辦理 配合 

（3）新增項目議價 
會辦/上級

機關監辦 
 辦理 協辦 協辦 辦理 

（4）修正施工預算書 
備查 

（註6） 
 

核定 

（註6） 
協辦 辦理 配合 

17.工期展延（含停復工） 副知  審定  審查 辦理 

18.土建、水電、空調設備、管線等 

   工程界面整合 
  督導 協辦 審定 辦理 

19.設計圖說與施工規範疑義解釋  協辦 核定 協辦 辦理 配合 

20.工地協調會 協辦 協辦 辦理 協辦 辦理 配合 

21.爭議與糾紛處理 協辦  辦理 協辦 辦理 辦理 

22.服務工作月報 備查  辦理及核定  辦理及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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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基

礎工程分署 
設計 

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審查 

六、驗 收 階 段       

1.竣工報告 副知  審定  簽認 辦理 

2.工程結算書、圖 備查  核定  簽認 辦理 

3.工程驗收 會辦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4.使用執照申領 配合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5.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污水

等連接 
配合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6.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

析」 
辦理  配合  配合 配合 

七、移交、接管階段       

1.建築物及設備移交、清點、測試、

運轉 
辦理 接管  協辦  辦理 辦理 

2.編擬設備、設施管理操作維護手冊

及訓練計畫 
備查  核定 協辦 審查 辦理 

3.設備操作維護人員訓練 協辦  督導  協辦 辦理 

4.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制度資料 備查  辦理及核定 辦理 
辦理及

審查 
辦理 

八、其 他       

1.設計費之計價請款  審定  辦理   

2.監造費之計價請款   審定  辦理  

3.有益於洽辦機關之服務建議事項 參考 辦理 辦理 辦理 辦理 配合 

 

註1:由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接辦之代辦建築工程，原列國土管理署之權責將

由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辦理。 

註2.招標文件由國土管理署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辦理，工程需求部份由洽辦機

關審定。 
註3.施工規範以採用國土管理署修訂版為原則，不足項目由技術服務廠商編製

補充之。 
註4.技術服務廠商所繪製之設計圖說及施工預算書（工料數量由技術服務廠商

核實負責）雖由國土管理署審定，惟有關工程專業技術內容（如依法規辦

理設計、施工性、界面整合等，使承商得以合理估價按照施工等事項）仍

由技術服務廠商及其委託之專業技師依法負責。 
註5.有關洽辦機關協辦部分係指就工程需求部份（如空間、設施、預算及發包

策略等計畫事項）予以確認及審定。 
註6.如有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25點屬重大變更者，由洽辦機關轉陳主管

機關核定。 
註7.各工作階段名詞定義如下： 

（1） 備查：收執存查，必要時予以抽查。 

（2） 核定：程序上核准。 

（3） 督導：督促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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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定：確認辦理者執行工作成果是否合乎需求與規範。 

（5） 審查：對所提事物檢視其是否合乎合約與規範，並將檢視結果提

報核定者（審定者）。 

（6） 協辦：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7） 辦理：執行契約相關工作事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對

審查意見續辦。 

（8） 配合：會同主辦者對指定之事務協助達成。 

（9） 簽認：簽章確認負責或依法簽證。 

（10） 會辦：會同辦理。 

（11） 副知：副本告知。 

註8.若設計、監造採合併發包，則設計及監造權責皆屬該技術服務廠商責任，

並應建立單一窗口對國土管理署及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負責。 
註9.本權責區分表未規定之工作，依簽訂契約之規定辦理。 
註10.若同一工作項目不同單位之權責皆為辦理時，各依所簽訂契約規定分工負

責。 
註11.工程契約規定之施工安全衛生缺失扣罰裁定，係由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辦

理，未授權監造廠商，惟監造廠商仍應就施工廠商缺失情形提出裁處建

議。 
本表使用須知－ 

1.若為自辦工程，洽辦機關之權責劃歸為國土管理署或都市基礎工程分

署，請業務單位於招標文件中整併。 
2.若設計、監造採合併發包，則設計及監造權責屬同一技術服務廠商，請

業務單位於招標文件中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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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全程代辦工程 

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

基礎工程

分署 

設計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一、設 計 階 段       

1.設計圖、施工規範及補充說明書、

施工預算書及 其有關文件（註

2.3.4.） 
審定 審查 協辦 辦理   

2.主要建築材料、設備選擇 審定 審查  提出   

3.提報預期「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

益分析」 
辦理 配合 

 
配合   

二、公 開 閱 覽 階 段       

1.公開閱覽文件 提供 彙整 協辦 辦理   

2.公開閱覽 副知 辦理  協辦   

3.廠商意見處理 督導及辦理 彙整及辦理 協辦 辦理   

三、招 標 階 段       

1.工程設計圖說、施工規範及補充說

明書、施工預算書、空白標單等招

標文件 
審定  

 

辦理   

2.預估底價及資料分析  辦理     

3.工程底價訂定 協辦  
辦理及核

定 
協辦   

4.工程招標；開標、審標、決標作業 
會辦/上級

機關監辦 
協辦 辦理 協辦   

5.招標程序疑義 備查 協辦 辦理    

6.設計圖說疑義解釋 督導及辦理 彙整及辦理 協辦 辦理   

7.契約簽訂作業（註5） 備查  辦理 協辦  辦理 

8.監造計畫書（含品質保證系統） 備查  審定  辦理  

四、施 工 階 段       

1.預算需求（預算分配表） 配合  審定  辦理 配合 

2.申請建管單位各階段勘驗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3.開工報告 副知  審定  簽認 辦理 

4.施工廠商整體施工計畫書、整體品

質計畫書 
副知  審定  審查 辦理 

5.施工廠商之分項施工計畫書、施工

設備、替代之施工方法、施工場所

配置 
  備查  審定 辦理 

6.現場施工大樣圖整合繪製   備查  審定 辦理 

7.施工階段各項作業進度管制   審定  審查 辦理 

8.監造相關報表（含查驗報告）   備查  辦理  

9.施工中各項材料及設備選擇 
（材料選色

選樣） 
 備查 配合 審定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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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

基礎工程

分署 

設計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10.施工中各項材料及設備同等品選擇   核定 協辦 審查 提出 

11.工地試驗（含材料試驗與檢驗）   督導  審定 辦理 

12.施工品管及檢核簽證   備查  審定 辦理 

13.施工品保執行及檢核簽證   備查  辦理 配合 

14.工安與環保相關問題處理   督導 協辦 審定 辦理 

15.工程估驗、計價 副知  核定  簽認 辦理 

16.變更設計       

（1）需求變動 核定  督導 辦理 辦理 配合 

（2）項目及圖說內容 備查  核定 辦理 辦理 配合 

（3）新增項目議價 
會辦/上級

機關監辦 
 辦理 協辦 協辦 辦理 

（4）修正施工預算書 
備查 

（註7） 
 

審定 

（註7） 
協辦 辦理 配合 

17.工期展延（含停復工） 副知  審定  審查 辦理 

18.土建、水電、空調設備、管線等 

   工程界面整合 
  督導 協辦 審定 辦理 

19.契約設計圖說與施工規範疑義解釋   核定 協辦 辦理 配合 

20.工地協調會 協辦  辦理 協辦 辦理 配合 

21.爭議與糾紛處理 協辦  辦理 協辦 辦理 辦理 

22.服務工作月報 備查  

辦理及核

定  

辦理

及審

查 

辦理 

五、驗 收 階 段       

1.竣工報告 副知  審定  簽認 辦理 

2.工程結算書、圖 備查  核定  簽認 辦理 

3.工程驗收 會辦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4.使用執照申領 配合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5.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污水

等連接 
配合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理 

6.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

析」 
辦理  配合  配合 配合 

六、移 交 接 管 階 段       

1.建築物及設備移交、清點、測試、

運轉 
辦理接管  協辦  辦理 辦理 

2.編擬設備、設施管理操作維護手冊

及訓練計畫 
備查  核定 協辦 審查 辦理 

3.設備操作維護人員訓練 協辦  督導  協辦 辦理 

4.公共工程維護管理制度資料 備查  
辦理及核

定 
辦理 

辦理

及審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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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洽辦機關 國土管理署 
註1 

各區都市

基礎工程

分署 

設計廠商 
監造

廠商 

施工

廠商 

查 

七、其 他       

1.監造費之計價請款   審定  辦理  

2.有益於洽辦機關之服務建議事項 參考 辦理 辦理 辦理 辦理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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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由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接辦之代辦建築工程，原列國土管理署之權責將

由各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辦理。 

註2.國土管理署提供制式招標文件，施工規範以採用國土管理署修訂版為原

則。 
註3.洽辦機關依委外契約及行政程序審定。 
註4.技術服務廠商所繪製之設計圖說及施工預算書（工料數量由技術服務廠商

核實負責）雖由國土管理署審查，洽辦機關審定，惟有關工程規劃設計、

圖說繪製仍由技術服務廠商依法簽證負責。 
註5.洽辦機關於工程招標前，若未能完成本專業代辦採購協議書所述應辦事

項，則由洽辦機關為工程契約訂約主體。 
註6.各工作階段名詞定義： 
（1） 備查：收執存查，必要時予以抽查。 

（2） 核定：程序上核准。 
（3） 督導：督促與指導。 

（4） 審定：確認辦理者執行工作成果是否合乎需求與規範。 

（5） 審查：對所提事物檢視其是否合乎合約與規範，並將檢視結果提報核定

者（審定者） 

（6） 協辦：協助辦理相關工作事項。 

（7） 辦理：執行契約相關工作事項，製作相關文件以供審核，並針對審查

意見續辦。 

（8） 配合：會同主辦者對指定之事務協助達成。 

（9） 簽認：簽章確認負責或依法簽證。 

（10）會辦：會同辦理。 

（11）副知：副本告知。 

註7. 如有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25點屬重大變更者，由洽辦機關轉陳主管

機關核定。 
註8.如涉及預算數增加或預算來源變更時，應經洽辦機關同意，方續由都市基

礎工程分署辦理修正施工預算書審定作業。 
註9.若設計、監造採合併發包，則設計及監造權責皆屬該技術服務廠商責任，

並應建立單一窗口對國土管理署及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負責。 
註10.如洽辦機關與技術服務廠商契約未納入本權責區分表，應由洽辦機關辦理

契約變更補納入，俾利執行，因未納入造成技術服務廠商異議應由洽辦機

關負責。 
註11.本權責區分表未規定之工作，依簽訂契約之規定辦理。 
註12.若同一工作項目不同單位之權責皆為辦理時，各依所簽訂契約規定分工負

責。 
註13.工程契約規定之施工安全衛生缺失扣罰裁定，係由都市基礎工程分署辦

理，未授權監造廠商，惟監造廠商仍應就施工廠商缺失情形提出裁處建

議。 
本表使用須知－ 

若設計、監造採合併發包，則設計及監造權責屬同一技術服務廠商，請業

務單位於招標文件中整併。 

 


